2023年-2024年福建省邮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本部招待餐厅海鲜采购项目
比选公告
本比选项目为【2023年-20242023年-2024年福建省邮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本部招待餐厅海鲜采购项目】（项目编号：【FJZT-2023-10416】），比选人为【福建省邮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比选代理机构为【福建省中通通信物流有限公司】。项目资金已落实，具备比选条件，现进行公开比选，有意向的且具有提供标的物能力的潜在参选人可报名（以下简称参选人）参选。
1. 项目概况与采购内容
[bookmark: _Hlk102748186]1.1项目概况：为保证比选人食堂经营需要需为比选人提供的水产海鲜等食堂所需食品，并按照比选人要求时间送至相应地点，本项目为包干项目，参选人投标总报价应为经采购单位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所有可能发生的费用，包含货款，运输费、保险费、税费、验收费、包装费、更换费用、售后服务及采购单位要求的不定期抽样送检费等一切费用，项目预估金额为20万元（不含税）。
[bookmark: _Hlk104568285]1.2采购内容及分包（标包）划分情况：
	项目地点
	类别
	所需材料
	预估采购金额（不含税）单位：万元人民币

	泉州东海本部食堂

	水产，海产类
	酥虾、安康鱼、大苦螺、红丝鱼、跳跳鱼、油第等
	20

	合计
	20


本项目不划分标包。
比选合同有效期：【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2年】。
技术要求：详见第五章技术规范书。
[bookmark: _Toc184704555][bookmark: _Toc319394714][bookmark: _Toc319769473]1.3本项目【设置最高参选限价，最高参选折扣系数限价为【水产，海产类90%】，参选人参选报价高于最高参选限价的，其参选将被否决。
1.4★配送要求：
（1）交货时间：按甲方订单要求时间配送到位，比选人临时加单的二次应急配送中选人应在40分钟内送达，应急配送每月至多五次（供应商需自行考虑该成本）。
（2）中选供应商应具备相应的配送能力，包括提供本次配送服务的人员、设备及工具，各种所需费用均由中选供应商承担。供应商所参选的货物必须是符合相关质量标准，通过合法渠道获取。
（3）服务方式：由比选人与中选人签订承包合同，并实施日常考核监督管理。中选人若将中选项目转包或分包其他人或发生违约行为或出现年度供应商评价为不合格，比选人有权终止合同的履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回。
1.5中选人数量：2个，中选份额如下：
	排名
	中标份额
	预估金额

	第一名
	60%
	20万*60%=12万（不含税）

	第二名
	40%
	20万*40%=8万（不含税）


比选人明确中选人份额=采购预估金额*中选人份额比例。
2.参选人资格要求
[bookmark: _Hlk102748303][bookmark: _Toc184704556][bookmark: _Toc319394715][bookmark: _Toc319769474]2.1参选人基本资格要求：
2.1.1参选人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法律上和财务上独立的法人或依法登记注册的其他组织，合法运作并独立于比选人和比选代理机构。参选人应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法人下属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参与参选的，应具备法人针对本项目或覆盖本项目的经营事项的有效授权。】
[bookmark: _Hlk107995871]2.1.2参选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参选人，不得参加同一分包（标包）比选或者未划分分包（标包）的同一采购项目比选。
2.1.3本次比选不接受联合体参选。
2.1.4本次比选接受代理商参选。
2.1.5参选人需具备有效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bookmark: _Hlk107410596]2.1.6参选人须承诺：
（1）按甲方要求每工作日固定时间前配送到位等要求，并明确货品来源或进货渠道，供货时能一并提供国家税务规定的增值税发票；
2.1.7 参选人自2020年1月1日至比选公告发布之日止须具备同类海鲜供应项目业绩，单份业绩在10万元或以上。
2.2参选人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为比选人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单位）；
（2）被依法暂停或取消投标/参选资格的；
（3）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 
（4）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5）在最近三年内（自2020年5月1日起至参选截止时间）被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或司法机关认定骗取中标/中选、严重违约、重大工程质量或者安全问题的；
（6）在最近五年内（自2018年5月1日起至参选截止时间）被判处单位行贿罪，且行贿行为与采购活动相关的（以“中国裁判文书网”的生效判决为准）；
（7）在最近五年内（自2018年5月1日起至参选截止时间）被判处合同诈骗罪的（以“中国裁判文书网”的生效判决为准）；
（8）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或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为准)，已执行完毕或不再执行的除外；
（9）为本比选项目提供过设计、编制技术规范和其他文件的咨询服务；
（10）为本工程项目的相关监理人，或者与本工程项目的相关监理人存在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
（11）为本比选项目的代建人；
（12）为本比选项目的比选代理机构；
（13）与本比选项目的监理人或代建人或比选代理机构同为一个法定代表人；
（14）与本比选项目的监理人或代建人或比选代理机构存在控股或参股关系；
（15）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
（16）【其他按照《中国电信供应商不良行为管理规则》及处理结果，应对参选人及其参选产品品类在本项目中执行禁止采购处理措施的。同一标包或未划分标包的同一比选项目涉及多个产品评估品类的，参选人及其任一参选产品品类涉及相关禁止采购处理结果的，该标包或比选项目应适用相关的禁止采购处理措施。】
（17）法律法规、比选文件限定的其他情形。
3.资格审查方法
本项目将进行资格后审，资格审查标准和内容见比选文件第三章“评选办法”，凡未通过资格后审的参选人，其参选将被否决。
4.比选文件获取
4.1比选文件获取时间：2023年5月5日8时30分至2023年5月8日17时30分。
4.2比选文件获取方式： 关注比选代理机构电子招投标平台（https://zb.chinaccsscm.cn/）并根据提示完成注册、比选文件费用支付或关注“链捷招”的微信公众号，在“链捷招-投标”中根据提示完成比选文件费用支付。（公众号注册审核联系商务专员，电话：18060753032）
4.3比选文件每套售价【300】元人民币，售后不退。
5.参选文件的递交
5.1参选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即参选截止时间）：2023年5月12日9时00分。
5.2纸质参选文件递交地点：【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泉秀街道宝洲路399号富翔上城2#207室】。
如递交纸质参选文件鼓励优先使用邮寄、快递方式，参选人须为参选文件预留出足够的邮寄时间，逾期不接收，因邮寄或快递的原因未在参选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送达指定地点的，一切责任由参选人负责。【文件寄出后第一时间将邮寄、快递凭证通过邮件方式发送比选代理机构邮箱】
5.3 电子参选文件的递交：【不适用】。
5.4本项目将于上述同一时间、地点进行唱价，【比选人/比选代理机构】邀请参选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委托代理人准时参加。
5.5比选文件要求递交纸质参选文件的，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比选人/比选代理机构】不予接收参选文件：
5.5.1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
5.5.2未按照比选文件要求密封的；
5.5.3未按照本比选公告要求获得本项目比选文件的。
6.【样品的递交】
6.1样品递交的时间、地点：本项目不涉及。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比选公告仅在中通服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中国通服招标系统（https://zb.chinaccsscm.cn/）、中国采购与招标网（https://www.chinabidding.cn/）上发布，其他媒介转载无效。
8.联系及异议接收方式
8.1联系方式
比 选 人：【福建省邮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
地    址：【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刺桐南路东海电信大楼后】
邮    编：【362000】
联 系 人：【徐经理】
电    话：【18906996900】
电子邮件：【18906996900@189.cn】
比选代理机构：【福建省中通通信物流有限公司】
地    址：【福州市仓山区信平路10号】
邮    编：【350007】
参选文件采取邮寄方式递交的，邮寄信息如下：
邮寄接收联系人：【蒋恭楷】 
电话：【18959944818】  
邮寄地址：【见参选文件递交截止地点】
项目负责人1: 蒋恭楷 电话：18959944818 电子邮件：jianggongkai@chinaccs.cn
项目负责人2：吴金拓 电话：18959854123  
项目负责人3：俞炳熙
9.2异议接收方式
异议接收邮箱：【ianggongkai@chinaccs.cn】

比选代理机构：福建省中通通信物流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2023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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